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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管晓静 谭丽）10月
9 日，我市邮政就投递业务部门有序推

进复工复产，在全市规定范围内开展邮

件投递工作。目前，工作人员每天错峰

上岗，12辆快递专车对当天到达和之前

储存的文件、药品、防控物资等加急物

品优先投递。

市邮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按照

分区分级分类的原则，逐步有序恢复邮

件快件运输和末端投递工作，目前，12
辆投递运输车辆全勤运转，60余名员工

在邮区正常上岗。目前只提供投递业

务，寄递业务暂时未开。从业人员满足

属地返岗条件，落实定期核酸、体温监

测、全程疫苗接种及个人防护措施，保

证人员安全。

市邮政分公司包裹快递部主任鲍

钧峰说：“目前，格尔木市邮政分公司

邮件处理中心储存的邮件将近八万件

左右，投递压力比较大，经过多方努

力，从 10 月 9 日开始，党政军报刊、老

百姓紧急的药品以及学生的书籍已陆

续投递。”

为配合好疫情防控工作，业务人员

在投递过程中对邮件进行 3 次全面消

杀，做好消杀配送记录，并签字确认。

在配送时提醒用户取件回家后再次消

毒，保证邮件快件安全。邮件处理中心

同时增加营业场所消毒频次，对营业场

所使用、接触过的桌椅、笔等用品用具，

做到及时消毒。

针对医院、企业及群众有关涉疫物

资及紧急救治药品等投递诉求，该中心

积极协调各方力量，畅通投递通道，切

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企事业

单位及群众急需防疫物资、母婴用品、

急救药品等及时投递。截至 10 月 12
日，邮政投递各类急需重要物资 2000余
件。其他积压邮件将在后期加大工作

安排，尽快投递。

由于受本轮疫情影响，部分邮件快

件寄递服务时间会延长，邮件处理中心

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邮政快递企业提示

信息及政府部门官网发布的消费提醒，

对于不能及时送件的客户希望大家理

解。同时，提醒大家在收取、交接、拆开

邮件快件时要做好个人防护。

本报讯（记者 张金凤）自疫情

发生以来，市人民检察院干警黄旭

自愿参加志愿服务，义无反顾赶往

南山口检查站执行疫情防控工作，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一线工作

人员在关键时期的使命与担当。

“您好，请您出示健康码、行程

码”“请保持 2 米安全距离”“您好，

请佩戴口罩”，这些话他每天不知道

要重复多少遍。检查过往车辆、查

看“双码”、核验身份、登记信息……

他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不敢有

丝毫的疏忽和懈怠。累了，席地而

坐；渴了，拿起身旁的矿泉水就往嘴

里灌；饿了，泡上方便面就吃；困了，

就背靠背，靠车、靠隔离墩，或是随

意找个地方席地而卧。一轮值班下

来，卸下防护口罩后脸上是深深地

印痕，脱下防护服浑身上下已经湿

透。他夜以继日，争分夺秒与病毒

赛跑，全力防控疫情蔓延，守护身后

万家灯火。黄旭说：“格尔木是生我

养我的地方，能在这样关键的时刻，

成为一名志愿者，为格尔木疫情防

控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感到

无比自豪。我们将以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的责任感、使命感倾心守护

自己的城市。”

黄旭主要负责对外来人员体温

测量，健康状况询问，并进行登记。

在具体工作中，需要直接接触过往

人员，意味着有更大的感染风险。

值班当中，经他检测的车辆达 1 万

余辆，接触人员 4万余人，为全市疫

情防控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疫情初期格尔木的高温暴晒

到入秋后夜晚的冷风入骨，黄旭始

终坚守在一线，坚决当好疫情防控

“守门员”。作为一名“逆行者”，他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担当，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地诠释了一名

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和本色。

我市邮政投递业务逐步恢复

黄旭：一马当先战“疫”线 履职尽责显担当
本 报 讯（记 者 李 莎

莎）近日，市工商科信局

开展成品油领域“大排查、

大整治”集中检查行动，全

面排查整治成品油流通管

理企业风险隐患，进一步

加强成品油领域安全生产

管理，为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此次检查抽调了中石

油、中石化格尔木销售分

公司安全管理专家进行交

叉检查，通过现场检查的方

式，督促企业健全和完善安

全防范措施，消除安全隐

患。检查组重点检查了加

油站安全标识是否齐全，消

防器材存放是否标准、使用

是否正常，仔细查看了加油

站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和值班值守台账。

此次共检查加油站 7
座，排查出安全隐患 18 条，

并责令企业限期整改，现

场整改 6 条。要求相关企

业坚持自查整改，严格落

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加

强日常检查，提高安全生

产意识，健全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

案，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

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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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讯（记者 芈 峤） 10 月

11 日，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获悉，由省工信厅负责起草的《青海

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下称《条

例》）经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

通过，将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200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青海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

法〉办法》同时废止。

《条例》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立足当前我

省中小企业发展实际，着眼于优化我

省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积极回应中小

企业诉求和呼声，充分发挥市场的决

定性作用，强化政府扶持力度，着力

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转型

难、权益保护难等突出问题。《条例》

共 7 章 43 条，重点在财税支持、融资

促进、创业创新、服务保障、监督检查

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的规定。

《条例》规定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和市、县级人民政府确

定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的综合管

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的指导服务、综合协调和监

督检查等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

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

《条例》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发展基金和续贷周转资金池的设

立、使用等作了具体规定。针对中小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明确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金融机

构、中小企业会商机制，推进和支持

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等一系列融资促进

措施。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

政策咨询、创新创业、人员培训、对外

合作等公益性服务，并对建立健全中

小企业应急援助救济机制等作了具体

规定。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定期组织对中小企业促进工作情况

监督检查，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小企业促进法》和《条例》的行为及

时予以纠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中小企

业发展环境评估。

《条例》重点对上位法中原则性条

款进一步细化实化，增强了地方性法

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将进一步激

发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保障中小

企业健康成长，提升中小企业发展总

体质量。

《青海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正式发布

黄旭在疫情防控一线检查。


